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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附件二 

 

  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代理主席的报告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依照大会第 73/91 号决议，在 2019

年 4 月 1 日的第 976 次会议上重新召集了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在主席

José Monserrat Filho（巴西）缺席的情况下由 André Rypl（巴西）担任代理主席。 

2. 代理主席提请工作组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 2000 年分别由小组委员会第

三十九届会议达成、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核可的一致意见以

及大会第 73/91 号决议，召集了该工作组，以专门审议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有关

的事项。 

3. 工作组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处关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相关国家立法和实践的说明

（A/AC.105/865/Add.22）； 

 (b) 秘书处有关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问题的说明

（A/AC.105/1039/Add.12）； 

 (c) 秘书处题为“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外空委成员国和常设观察员的看法”

的说明（A/AC.105/1112/Add.6）； 

 (d) 题为“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相关事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答复”的会议

室文件（A/AC.105/C.2/2019/CRP.5）； 

 (e) 题为“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相关事项：希腊的答复”的会议室文件

（A/AC.105/C.2/2019/CRP.6）；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865/Add.22
http://undocs.org/ch/A/AC.105/1039/Add.12
http://undocs.org/ch/A/AC.105/1112/Ad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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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题为“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相关事项：突尼斯的答复”的会议室文件

（A/AC.105/C.2/2019/CRP.7）。 

4. 代理主席认为，技术的不断发展产生了有关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长期讨论的若

干具体案例研究，随着科学的进步应当有相应的法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应当就

此特别注意新的科学发展，特别是彼此联系日益密切的航空和航天活动。代理主席

就此提请工作组注意高空层代卫星问题，这些卫星在 20 公里的高度运行，能够提

供以前专门属于卫星的服务，例如遥感、导航和电信。由于高空层代卫星在功能上

属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所界定的航空器，但又可提供空间物体的服务，因此代

理主席认为，无论从理论上如何考虑空间法的领土范围和外层空间的划界问题，工

作组都可以采取更加切合实际的办法，尽管这些考虑本身当然很重要。 

5. 一些代表团认为，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正在审议高空层代卫星问题，工

作组不应超出其职权范围，并且应避免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实体的工作发生重叠。 

6. 据认为，各国显然不仅对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需要而且对在这方面何种做法

最佳也持有不同的看法。发表该观点的代表团还认为，无论是空间做法还是功能做

法都无法被视为解决该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

或许可以将空间方法和功能方法结合起来，或采用其他一些手段。 

7. 据认为，工作组可以编写一份文件，归总迄今就如何区分和划定外层空间所发

表的意见。这样一份文件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8. 据认为，对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未加明确定义和划界，就不可能确定适用法律

的领域和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规则和条例，并从而就无法有效处理可能产生的法

律问题。 

9. 工作组基于其审议情况商定： 

 (a) 请秘书处采取以下行动： 

 ㈠ 对“审议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的历史概要”（A/AC.105/769 和

A/AC.105/769/Corr.1）加以更新，介绍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在 2002 年至 2019

年期间所做工作，以及各国和国际政府间组织对工作组在同一期间所提各类请

求的答复； 

 ㈡ 对外层空间事务厅网站专设区域加以更新，增补各国和国际组织对工作组

2014 年至 2019 年期间所提请求的答复。 

 工作组商定在拟于 2020 年举行的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评估上文

a㈠和(a)㈡所述信息，并就其根据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最新动态有正当理

由重新审议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相关事项之前的工作的未来作出决定； 

 (b) 继续邀请外空委成员国提交资料，介绍与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定义和（或）

划界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法规或可能存在或正在形成的任何国家实践； 

 (c) 继续邀请外空委成员国和常设观察员提交具体详细的提议，讨论外层空间

定义和划界的需要，或提出理由说明无此需要，或向工作组提供与外层空间定义和

划界以及航空航天运行安全有关的实际具体案例。工作组将在今后的会议上审议这

些条理分明、前后一致且有理有据的资料； 

http://undocs.org/ch/A/AC.105/769
http://undocs.org/ch/A/AC.105/769/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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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继续邀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外空委常设观察员对下列问题提供答复： 

 ㈠ 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

某种相互关联？ 

 ㈡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

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㈢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空间

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㈣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㈤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者

可适用哪种法规？ 

 ㈥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法的

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㈦ 请提出可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法律定义框架

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e) 邀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外空委常驻观察员提供与它们所知的需要外层空间

定义和划界的任何实际案例有关的资料。 


